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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布价格听证目录的通知 

（国家计委 2001 年 10 月 25 日 计价格[2001]第 2086 号） 

根据《价格法》和《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

我们制定了国家计委价格听证目录，现予公布，并就有关问题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列入国家计委价格听证目录的商品和服务，在制定和调

整价格时，由国家计委主持听证。其中，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执行

的商品和服务价格，国家计委可委托当地省级价格主管部门组织

听证。 

二、对列入国家计委价格听证目录，并已由国家计委主持对

定价原则、基准价格和浮动幅度进行听证的商品和服务价格，各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在制定具体价格水平时，原则

上不再进行听证。对其中有若干调价方案由地方价格主管部门根

据当地实际情况选择的项目，如地方价格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再

进行听证的，要报告国家计委批准后实施。 

三、地方定价目录中，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、

公益性服务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，制定或调整价格时

应当进行听证。地方价格听证目录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价格主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566


